项目采购需求一览表
	序号
	采购内容
	数量
	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

	1
	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文街3号(二期)宿舍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进行综合专项审计
	1项
	1、 项目基本情况
本次采购内容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经文街3号(二期)宿舍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进行综合专项审计，项目总投资约为24538万元。
2、 工作内容（包含但不限于）：
（1） 竣工财务决算专项审计
1、对本项目建设程序的审核；
2、基建财务制度、会计科目核算、资金来源（使用、结余）的审核；
3、拆迁及安置补偿、拆除国有（公有）资产的处置方案情况审核；
4、政府或行业部分土地出让金及各项税、费缴交情况审核；
5、建设单位盖章的各类合同、工程结算情况的审核；
6、建设单位危旧改建设委员会决议的各项费用支出情况的审核；
7、住房、车位、商铺销售情况审核；
8、竣工后的项目实况审核；
9、非还建住房面积基准（平均）价格核算；
  10、扫尾工程的预留工程款及建设情况。核实扫尾工程的未完工程量，留足投资。防止将新增项目列作尾工项目、增加新的工程内容。
  11、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。
（二）其他专项审计
1、对本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；
2、各类政策、法规的咨询与指导等；
3、协助甲方完善相关竣工后续程序与解决项目存在的相关待处事宜；
4、房改部门及相关政策文件等规定须必要审查的事项。
5、通过审计，杜绝违纪违规现象、消除不合格的价格因素。实现本项目的预期与功能、维护职工业主的利益。
三、成交供应商需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承担审计任务，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注册会计师（获注册证书10年以上且必须为有效的）。其余项目人员需具有与服务事项相适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格。（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拟投入人员的证书或相关材料复印件，否则投标无效。）

	★商务要求表

	1、合同签订期：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。
2、提交服务成果时间：工程项目主体工程经结算审定后，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在建设单位提供完备审计资料情况下，成交单位需在3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计报告，审计报告须符合现行国家颁布的有关规程规范要求，并通过自治区房改部门的审查与评审。
3、提交服务成果地点：采购单位指定地点。
4、付款方式：本项目无预付款，乙方提交服务成果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至合同款的100%。乙方在支付款项前须提供同等金额的合法、有效发票给甲方，否则甲方不予以支付。
5、报价：以费率形式进行报价（参照广西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表（桂价费〔2012〕74号）文件---竣工财务决算专项审计、其他专项审计）。
6、其他要求：未经采购人同意，成交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转让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，如擅自转让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，则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。按照合同相关违约条款约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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